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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9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机场    编号：临 2012-007 

 

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● 投资设立公司名称：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

（暂定名，以有关政府机构核定为准） 

●投资金额和比例：公司出资 14,760 万元（以现有地

勤服务设备暂按 2011 年 6月 30 日评估值 10,895 万元入股，

以最终评估报告为准，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），占注册股本

41％。 

●关联人回避事宜：董事长俞吾炎先生、董事王旭先生

和刘向民先生因在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任职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回避该项议案表决。 

 

风险提示： 

●合资经营合同需经有关政府机构审核批准后生效。 

 

一、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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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12 年 3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

次会议，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（其中副董事长王其龙先

生委托董事长俞吾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），公司监事会主席

曹文建女士、监事于明洪先生、董军女士和易继武先生列席

了会议。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

务有限公司的议案，公司决定与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、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国航”）和香港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HAS”）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（暂

定名，以下简称“地服公司”，以有关政府机构核定为准），

并与合资各方签订合资经营合同。 

董事长俞吾炎先生、董事王旭先生和刘向民先生因在集

团公司任职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

定回避该项议案表决。 

该项投资构成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,该项投

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合资经营合同需经有关政府

机构审核批准后生效。 

二、合资各方简介 

1.集团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新金桥路 18 号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（国有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吴念祖；成立日期：1997 年

6 月 9 日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6.9 亿元；经营范围：机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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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施工、运营管理和与国内外航空运输有关的地面服务，

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，对国内外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及技

术合作、咨询服务，与机场建设相关的土地及房产综合开发

利用，实业投资，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，附设分支

机构（凡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1,026,177,895 股，持股比例为

53.25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2.国航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柱路 28 号

楼蓝天大厦 9层；法定代表人：王昌顺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

128.92 亿元；经营范围：主营国际、国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

客、货、邮和行李运输业务；国内、国际公务飞行业务；飞

机执管业务；航空器维修；航空公司间业务代理，与主营业

务有关的地面服务和航空快递（信件和信件性质的物品除

外）；机上免税品。 

3. HAS 

HAS是国泰航空的全资子公司,英文名“Hong Kong 

Airport Services Ltd”，为香港机场和亚洲地区最大规模

的机场地面服务公司，提供优质的一站式航空地面服务，包

括：客运服务、航班调度、平衡配载、机坪装卸、行李服务、

货站服务、廊桥服务等。HAS现为22家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楼

内客运服务及29家国际航空公司提供停机坪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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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资宗旨 

利用各方的专业管理经验、业务资源和信息资源致力于

将地服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

中性的地面服务运营商，使合资各方取得满意的经济效益。  

四、合资公司概况 

地服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，经营范围为旅客和行李服务

（含行李转运服务）、票务服务、平衡配载、机坪服务、客

舱清洁、货物和邮件运载、机务航线维护、航务签派服务等

其他航空地面服务。 

五、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 

地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,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出

资 14,760 万元（以现有地勤服务设备暂按 2011 年 6 月 30

日评估值 10,895 万元入股，以最终评估报告为准，不足部

分以现金补足），占注册资本 41%；集团公司出资 3,600 万元

（以现有地勤服务设备暂按 2011 年 6 月 30 日评估值 2,812

万元入股，以最终评估报告为准，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），

占注册资本 10%；国航以现金出资 8,64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

24%；HAS 以现金出资 9,000 万元、占注册资本 25%。 

六、合资经营合同 

地服公司合资期为 20 年，各方同意在合资期限届满前，

各方将就是否延长合资期限进行商谈，合资经营合同需经有

关政府机构审核批准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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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投资目的 

为了提高上海机场的地面服务运作效率与航空枢纽中

转运作水平、为上海机场建设亚太地区航空枢纽提供有力的

支持、为在上海机场起降的航空公司和旅客提供更高水平的

服务，通过引进先进的航空地面服务管理理念、整合各方的

资源及管理优势以满足上海机场高速增长的航空客运及货

运服务需求，及创造更高的经营效益，服务社会，回报股东。 

八、授权 

为便于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，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投资

设立地服公司的相关合同及协议。 

九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苏勇先生、徐逸星女士和雷星晖先生就该

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： 

同意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

2．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函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


